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 
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（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）校园文化建设设计方案项目。
二、学校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（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）是由长沙市教育局主办、湖南师大附中全面管理的一所高起点高规格公办完全中学。学校坐落在长沙湘江新区梅溪湖国际新城核心地段，南靠桃花岭，北瞰梅溪湖，地理位置优越，环境幽雅。学校占地面积近110亩，建筑面积5.7万余平方米，办学规模设计为60个教学班。
校园建设全部按湖南省绿色建筑星级标准实施，处处彰显“两型”理念。校园规划科学，布局合理，功能齐全，设施一流。室内恒温游泳馆、多功能体艺馆、400m全塑胶田径场、数字化实验室、多媒体教室、录播室、常规实验室、STAM科普基地、智慧图书馆、漉泉心理咨询中心等教育教学配套设施一应俱全，省内领先。
学校教育理念先进，秉持“公勤仁勇”这一校训，以“为了明天的你”为办学理念，全力推进以教师“乐教善育”、学生“乐学善思”为核心的“乐善教育”， 在全校范围内营造“清容健畅”的良好风气。学校在教育教学的组织和实施上与湖南师大附中实现“七统一”，资源共享，无缝对接。积极构建“两性四型”课程体系，力行“自主·合作·探究”教学法，坚持走理性办学、内涵发展之路，致力于培养“素质全面、个性彰显、行为文明、处事理性”的新时代中学生。
    学校师资力量雄厚，名师荟萃，开局不凡。学校自2014年秋季创办开学以来，以其“国际化、现代化、实验性、绿色性“的教育新形象，备受社会关注和认可。2017年首届高考中考，首秀成功；2018年的高考中考，再续辉煌，社会好评如潮。四年来，省内外3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，全国3000多位教育界同仁前来参观交流。
三、项目内容及要求
    本项目的设计范围为我校教学楼走廊、科技楼走廊、实验室、体艺馆一楼走廊、部分宣传橱窗等，突出我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特色。要在学校已有校园文化底蕴的基础上，充分吸纳学校不断发展的办学成果，有机联系学校建筑特色、景观特色、地域特色等，对学校校园文化进一步进行局部提炼、整合，并精心设计、精心策划，努力做出精品，树立样板，要有创意、有未来、有质量。
    1.教学楼连廊及走廊文化墙建设项目：在三栋教学楼围绕学校办学理念和育人文化，充分利用走廊公共空间，在门厅、走廊、楼梯等场所设计完成具有我校特色的文化墙，教学楼研习室等实现一室多功能，打造六个年级支部党员活动室，进行相关支部文化建设设计。——方案、效果图 
     2.科技楼走廊文化墙建设项目：根据学校科技楼现有的布局、场馆分布和未来发展规划，选择适当的位置，分设若干主题文化，结合stem教育与实验室环境相融恰，成为学校科技的一大亮点。——方案、效果图 
     3.体艺馆一楼文化长廊：根据学校体艺馆一楼现有的布局、场馆分布和未来发展规划，整体设计具有体育和艺术特色的文化长廊，体现学校的文化特色。——方案、总平图、效果图 
     4.图书馆文化中心：文化中心以“为了明天的你”为主题，选择合适地点，规划建设学院文化中心。中心集学生服务、课外学习、学生活动等功能为一体，含有服务区、多功能阅览区、学习讨论区、社团活动区、图书资料馆、校史馆等。——方案、效果图、平面规划布点 
     5.校园橱窗：在现有的校园内已有橱窗布局的基础上，围绕楼宇、操场、绿化景观，通过改造、新建，使宣传最大优化。——总平图、效果图 
     6.孔子文化园：在教学楼孔子像周边区域围绕儒家思想进行文化设计。——总平图、效果图
     7.其他：设计方案需提供表达设计内容的文本5套，文本格式为A3图幅并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、效果图、平面图（另附电子文档1套）及设计方案说明PPT课件1套（解说时间长度30分钟）。 整个项目的工程概算（含各分项的概算）。公司可根据学校情况，提出新的项目。
四、设计理念及要求
     1.充分展现校园文化氛围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突出学校办学理念和校训内涵，强化核心素养教育理念。
     2.充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，突出学校办学实绩。结合学校历年来完全中学的办学特点，以及办学业绩，展现成果，传承并激励师生追求卓越。
     3.充分体现孔孟文化思想，突出传统文化育人功效，体现诗性化的教育。
     4.充分体现现代科技手段的建设，突出办学的时代性和先进性。
     5.兼顾学校校庆文化。办学五周年校庆在即，为有效总结过去，展望未来，在本次校园文化建设中合理兼顾学校五周年的校庆文化。
五、验收标准和方法
    1.中标人负责所有货物的安装、调试，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完毕并交付使用。
    2.按照长财采购[2016]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工作管理的通知进行验收。项目验收另有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，按国家规定执行，验收费用由成交人承担，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。
    3.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，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监测机构监测,如为成交人原因造成的，由成交人承担监测费用；否则，由采购人承担。
4.项目验收不合格，由成交人返工直至合格，有关返工、再行验收，以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成交人承担。连续两次项目验收不合格的，采购人可终止合同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，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人承担。
5.中标供应商设计方案在交付审核通过后，一个月内如学校需要调整，要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无偿更改。
六、它要求及说明
（一）交货时间、地点及方式。
1.交货时间：请投标人提供最快的工作时间。
2.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    3.交货方式：货至采购人指定位置，包括安装、调试及验收合格。
（二）结算方法
1.付款人：长沙市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（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）。
2.付款方式：设计方案提交并通过审核后支付95%，一个月后支付5%。
对于其它要求及说明部分，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，作出承诺及说明。若无实质性响应，视为无效投标。
注：在谈判过程中，谈判文件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动的技术、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，请在可能变动的条款旁予以文字注明，并将谈判文件可能变动的内容在谈判须知前附表中明确。
